
10366 附件                                    董事會議事辦法條文修訂明細對照表 

印 刷 品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 210 號 B1     辦理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下午 4:30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人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電話：（02）2586-5859（服務專線）  
網址： h t tp : / /www.yuan ta . com. tw 

 

 
 
 
 
 

 股東 台啟 
             

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訂依據及理由 
第一條 無修改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公

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二條訂定本規範，以資遵循。 
無須修改 

第二條 無修改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

公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規範之規定辦理。 
無須修改 

第三條 無修改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於召

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無須修改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議事事務單位為董事會秘書組。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召集通知時一併

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董事如認為議案資

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為董事會。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足夠之會議資料，於召集通知時一併

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足，得向議事單位請求補足。董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

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一.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

辦法」第五條規定

修正。 
二.酌作文字調整。 

第五條 無修改 召開本公司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事簽到，以供查考。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

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

之授權範圍。 
前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無須修改 

第六條 無修改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董事出

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無須修改 

第七條 無修改 本公司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

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

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

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

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無須修改 

第八條 本公司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非擔任董事之經理人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

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行

召集。 
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經理部門（或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

供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非擔任董事之經理人員列席。必要時，

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會。已屆

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

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應依第

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配合「公開發行公

司董事會議事辦

法」第十一條及第

十二規定修正。 
 

第九條 無修改 本公司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保存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錄音或

錄影存證資料應續予保存，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會議錄音、錄影資料為會議紀錄之一部分，應永久保存。

無須修改 

第十條 無修改 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少包括下列各事項： 
一、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二、討論事項： 
（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 
（二）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事項。 
三、臨時動議。 

無須修改 

第十一條 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

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

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內容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者，得變更之。 
前項排定之議事內容及臨時動議，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 

酌作文字調整。 

第十二條 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

四、依證券交易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

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

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

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第十三條 主席對於董事會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

提付表決。 
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視

如經主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表決方式由主席就

一行之，但出席者有異議時，應徵求多數之意見決定之： 
一、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二、唱名表決。 
三、投票表決。 
前二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不得

事。 

第十四條 無修改 

第十五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

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

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

第二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無修改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整 

地  點：桃園縣八德市大發里後庄一之二號和成三廠禮堂。 
出  席：出席股數計 212,359,596 股，佔公司已發行總股數 375,319,798 股(扣除依公司法 179 條規定)之 56.58%。 
列    席：會計師：許淑敏會計師             律師：趙國生律師 
主   事長 立堅                    記  錄：陳德文               

壹、宣 本公司九十七年股東常會出席股數已逾發行股份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依法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書。（略） 

二﹑監察人審查報告、會計師查核報告。（詳如附件） 

三﹑對外背書保證情形報告。（略） 

四﹑資金貸與他人情形報告。（略） 

五、修定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報告。（詳如附件） 

六、其他報告。（略） 
肆、承認與討論事項：  

案 由(一)：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提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本公司九十六年度之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現金流量表、股東權益變動表，（詳如附件）業經安侯建業會計

師事務所，許淑敏及楊柳鋒會計師查核竣事，並經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敬請承認。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 由(二)：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九十六年度財務報告業經安侯建業會計師查核完竣，因適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認列轉投資損失

380,559,999 元，合計九十六年度虧損 322,037,769 元。  
二、因本公司九十六年度虧損及營運資金需求，故擬不發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亦不提列董監事酬勞及員工紅利。(詳見盈

餘分配表) 
三、提請承認。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 由(三)：變更海外投資架構確立及投資金額案。 

說 明：一、本公司原經由第三地英屬維京群島商【浬特本國際有限公司】間接投資大陸地區，今投資架構確立變更改由英屬維京

群島商【浬特本國際有限公司】，轉投資設立於第三地開曼群島的 【Hocheng Group Holding Corp.】後，再轉投資菲

律賓地區和成菲律賓股份有限公司、大陸地區和成(中國)有限公司及和成行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二、初期擬投資 Hocheng Group Holding Corp. 美金貳百萬元整，以作營運週轉。 
三、提請討論公決。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 由(四)：轉投資在中國大陸設立之和成行貿易(上海)有限公司案。 

說 明：一、本公司擬由設立在第三地開曼群島的 【Hocheng Group Holding Corp.】，再轉投資設立於中國大陸地區的和成行貿易(上
海)有限公司美金壹百萬元整，以從事貿易。           

二、提請討論公決。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 

主席：邱 立 堅               記錄：陳 德 文 
  
在席董事提議，主
     
 席：邱董

佈開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

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度。 
資產、從事衍生性

大財務業務行為之

由股東會決議或董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事

會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酌作文字調整。 

得宣布停止討論，

為通過。 
下列各款規定擇

行使表決權之董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

與表決通過同。如經主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一行之，但出席者有異議時，應徵求多數之

意見決定之： 
一、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二、唱名表決。 
三、投票表決。 
四、公司自行選用之表決。 
 

一.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

辦法」第十四條規

定修正。 
二.酌作文字調整。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之決議，除證交法及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

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但如其中一

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無須再行表決。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員之必要者，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

具董事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無須修改 

致有害於公司利益

表決時應予迴避，

司法第二百零六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

之虞者，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

零六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一.配合「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

辦法」第十六條規

定修正。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之姓名。 

無須修改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

言摘要、反對或保留意見需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

其他人員發言摘要、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永久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及監

察人。並應列入本公司重要檔案，於本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七條 除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提董事會討論事項外，董事會依法令或公司章程規定，授

權執行之層級、內容等事項，應具體明確。 
除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事項外，在董事會休會期間，董事會

依法令或本公司章程規定，授權行使董事會職權者，其授權層級、內容或事項

應具體明確，不得概括授權： 

配合「公開發行公

司董事會議事辦

法」第八條規定修

正。 
第十八條 無修改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及修正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 無須修改 

 

 

 

 

 

 

 

 

 

 

 

 

 

 

 

 

 

 

 

 

 

 

 

 

 

 

 

 

 

 

 

 

 

 

 

 

 

 

 

 

 

 

 

 

 

 

 

 

 

 

 

 

 


